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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技收入”营业税减免优惠政策解读 

 

一、 四技收入税收优惠政策 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

技术创新，发展高科技，实现产业化的决定》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[财

税字（1999）273 号]规定，对单位和个人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、外

商投资企业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、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）从事技术转

让、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咨询、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（以

下简称“四技收入”），免征营业税。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转让无形资产，包括

转让土地使用权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商标、著作权和商誉的收入。

应按 5％的税率缴纳营业税。 

 上述 273 号文在营业税暂行条例颁布之后依然有效，但是企业

申请营业税免税的，在税务机关审核之前，还是要按照 5%的税率进

行预缴。 

二、 四技收入的范围 

“四技收入”主要是指单位和个人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商投

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、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）从事技术转让、技术

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。 

   （一）技术转让：指转让者将其拥有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所有

权和使用权有偿转让他人的行为。技术转让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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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： 

      1、专利权转让合同：是指专利权人作为让与人将其发明创造专

利的所有权或持有权移交受让人，受让人支付约定价款所订立的合

同。  

  2、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：是指让与人将其就特定的发明创造申

请专利的权利移交受让人，受让人支付约定价款订立的合同。  

  3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：是指专利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作为让与

人许可受让人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，受让人支付约定使用费所订

立的合同。  

  4、技术秘密转让合同：是指让与人将拥有的技术秘密成果提供

给受让人，明确相互之间技术秘密成果使用权、转让权，受让人支付

约定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。  

  5、技术引进合同：是指中国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从境外的

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引进先进技术或技术使用权，并向境外一方

支付价款或使用费或者由境外的一方以其技术来为中国境内一方完

成任务，由境内一方接受劳动成果并支付报酬的合同。 

（二）技术开发是指开发者接受他人委托，就新技术、新产品、

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开发的行为。技术开发合同主要

有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两种类型。 

  （三）与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业务是

指转让方（或受托方）根据技术转让或开发合同的规定，为帮助受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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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（或委托方）掌握所转让（或委托开发）的技术，而提供的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业务，且这部分技术咨询、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（或

开发）的价款是开在同一张发票上的。 

     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、技术预测、专

题技术调查、分析评价报告等。技术咨询合同的标的和工作成果需要

满足技术咨询合同的认定要件。同样，技术服务合同的标的和服务内

容也要满足认定要件。 

三、 四技收入免征营业额的范围 

    免征营业税的技术转让、开发的营业额为： 

  1、以图纸、资料等为载体提供已有技术或开发成果的，其免税

营业额为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。 

  2、以样品、样机、设备等货物为载体提供已有技术或开发成果

的，其免税营业额不包括货物的价值。对样品、样机、设备等货物，

应当按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。 

     转让方（或受让方）应分别反映货物的价值与技术转让、开发

的价值，如果货物部分价格明显偏低，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计税价

格。 

   3、提供生物技术时附带提供的微生物菌种母本和动、植物新品

种，应包括在免征营业税的营业额内。但批量销售的微生物菌种，应

当征收增值税。 

四、四技收入免税申报流程及所需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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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1、办理程序：纳税人持技术转让、开发的书面合同，到纳税

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，填写减免税申请表格。之后应

携带以下资料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免税申请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

记证件、经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同意列为“四技”

免税范围的已签订的技术转让、开发的书面合同。   

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境外向中国境内转让技术需要免征营业

税的，需提供技术转让或技术开发书面合同、纳税人或其授权人书面

申请以及技术受让方所在地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，经省

级税务机关审核后，层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。 

  2.审核之前先缴税：在科技和税务部门审核批准以前，纳税人应

当先按有关规定缴纳营业税，待科技、税务部门审核后，再从以后应

纳的营业税款中抵交，如以后一年内未发生应纳营业税的行为，或其

应纳税款不足以抵顶免税额的，纳税人可向负责征收的税务机关申请

办理退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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